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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楊惠萍
電話：04-22289111#54723
電子信箱：garethping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7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體字第11401009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運動部委託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辦理

「114學年度國民小學女子壘球聯賽」競賽規程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運動部114年10月23日運授全字第1140051112A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參加旨揭聯賽之學校，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將酌予補助該校

球隊組訓費（甲級新臺幣【以下同】15萬元，乙級10萬

元），及比賽期間之交通、膳雜等參賽費用。106學年以前

未曾組隊註冊參加聯賽，114學年度新組隊報名本聯賽學校

球隊，每隊補助15萬元。

三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5年2月13日止。

四、旨揭賽事相關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參賽之職、隊員如涉及違反性別平等或兒少等相關法令

規定（包括經依法裁罰、公布姓名、尚在紀律委員會或

相關委員會審議中、相關調查程序中），無論是否具有

相應職務之證照或資格，均不得聘用及報名本賽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4000543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0/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二)教練：不得同時兼任同一級別兩校教練。

(三)隨隊教師：

１、不得同時兼任同一級別兩校隨隊教師。

２、應具有學校開立之聘書、在職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，

並於線上報名時上傳相關文件，始得完成報名。

(四)比賽球棒檢驗：

１、參賽學校於各階段第一場賽事前，攜帶比賽球棒至大

會指定地點由現場執法裁判長及臨場技術委員共同檢

驗球棒並造冊備查。

２、檢驗合格球棒底部將黏貼專屬球棒貼紙並註記檢驗日

期。

３、比賽期間參賽學校需將合格球棒放置大會設置之區

域。

４、比賽球棒需經大會檢驗、黏貼專屬球棒貼紙並註記檢

驗日期，如未達標準將視為違規球棒。

５、如球棒型號無法辨別將視為違規球棒。

五、本賽事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高中體總承辦人陸棋宣先

生，聯絡電話為(02)2783-6363分機23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小學、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私立
育仁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
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小學
部、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小學部

副本：本局體育保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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